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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旖要
	本通告旨在就上述規例第 3條所訂明的一般責任、所涉及的操作，提供實務指引。本通告附件 l為《工作守則》，擬備守則時已顧及國際海事組織就港
	口範圍內安全運載、處理、貯存危險物質發出的建議。
	1. 上述規例第 3條規定，船東、船長、船上人員的僱主凡在船上運輸丶積載、處理、裝載或即下危險物質時，均須確保在合理的切實可行範圍內，所運輸、積載、處理、裝載或卸下該等物質的方式，不會對任何人的健康或安全構成威脅。 
	2. 規例第 3(4)條所提述的《工作守則》提供處理、裝載和卸下危險貨物很多方面的指引。至於在港口範圍內安全處理危險物質的另一些建議，則載於附件 2所列的國際認可規則和指南。 
	3. 此外，船束和船長本身必須留意，他們的船舶在其他國家的港口時，或須遵守其國家規例和地方規定。因此，香港船舶在海外港口裝載危險貨物時，間中或須根據該國的規定行事，實在無可避免。遇有此等情況，船長須確保相關安全守則得以遵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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